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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6民初6436号之一
楼晓楼、楼晓东：本院对原告浙江众安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诉你们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106
民初6436号民事判决书。一、楼晓楼在未出资的
17730万元范围内对（2018）浙0110民初10243号判决
书确定的嘉视年华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欠浙江众安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的债务【即应支付的工程款7500000元、
违约金500000元、利息损失（自2017年5月11日起至
2018年6月10日的利息损失286649.31元，自2018年
6月1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5500000元为本金，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及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不能清偿部分承担
补充赔偿责任；二、楼晓东在未出资的1970万元范围
内对（2018）浙0110民初10243号判决书确定的嘉视
年华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欠浙江众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的债务【即应支付的工程款7500000元、违约金
500000元、利息损失（自2017年5月11日起至2018年
6月10日的利息损失286649.31元，自2018年6月11
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5500000元为本金，按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及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
偿责任。案件受理费75981元、公告费560元，由楼晓
楼、楼晓东共同负担。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浙江众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楼晓楼、楼晓
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
的诉讼费。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2163号

高起伟：本院受理的原告游世成与被告李市里、林
旭暖、李文文、高起伟、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06民初
216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8987号

金法萍：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之江度假区舒亲水果
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诉讼风险提示、公民代理须知、民商事诉讼权利义务及
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诉调中心法庭10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6931号

嘉兴市秀洲区王店亚峰电脑商店：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市西湖区泛德电脑商行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106民初
6931号民事判决书和自动履行指引及拒不履行后
果预告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和自动履行指引及拒不履行后果预告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5474号

姜云阳：本院受理原告周建明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
0106 民初 547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6632号

倪红伟：本院受理原告徐挺诉你及陈家炘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倪红伟归还借款本金、支付利
息，支付律师费，陈家炘对上述还款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承担诉讼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适用独任制普通
程序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月
30日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上泗人民法庭第1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7605号

黄佳能：本院受理原告张智怡诉被告倪海明、黄佳
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
（2022）浙0106民初7605号民事判决书、缴费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760号

九江华贸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天天
快递有限公司与被告九江华贸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特许
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108民初3760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一、被告九江华贸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天天快递有限公司支
付中转/派件费合计1149428.831元以及利息(以尚欠
款项为基数，自2022年2月15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
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被告九江华贸货
运代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天
天快递有限公司支付公告费650元；三、驳回原告天天
快递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145
元，由被告九江华贸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4019号

李伟：本院审理的原告黄林萍与李伟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2）浙 0108 民初 4019
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5026号

杭州裕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徐
群与被告杭州裕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
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送达之日起或者公告期届满
次日起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2月1日9时在浦沿
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未到庭将依法
缺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240号

钟亮：本院受理原告汪加发与被告钟亮承揽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民事判决书[案号：(2022)浙0108民初3240号]。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浦沿法庭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5057号

严桥超、张晓芬：本院受理原告廖有良诉被告严桥
超、张晓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
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01月18日上午九
点在本院浦沿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6812号

郁永妹：本院受理原告计秋萍诉被告郁永妹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采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本案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裁定书等。
原告诉讼请求：1.求判令被告郁永妹归还原告借款本
金人民币柒拾陆万玖仟贰佰捌拾元整(769280.00)；2.
请求判令被告郁永妹支付原告自2022年4月8日起
以未还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14.8%计至借款实
际付清止的利息；(该笔利息暂计至2022年9月15日
为49969元)3.请求判令被告郁永妹支付原告为实现
本案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20000元、财产保全担保
费800元；4.请求判令原告对被告郁永妹名下坐落于
杭州市钱塘区朗诗国际街区东园8幢3218室房屋(浙
2021杭州市不动产权第0093053号)折价或拍卖、变卖
所得价款就上述全部债务享有优先受偿权；5.本案诉
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3年
1月31日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执异65号

韦华锋（身份证号330727197709302919）：异
议申请人（案外人）常山县荣新苗木专业合作社与被申
请人（申请执行人）浙江坤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被执
行人）韦华锋、刘建荣（2022）浙0122执178号【即
（2021）浙0122民初2477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
要求解除对浙A372QX车辆的查封并终止执行。本
案现已审查终结。因用其他方法无法向你送达法律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122执异65号执行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否则该裁定即发生
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3312号

陈美芳（身份证号码：339005197506202346）：
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鼎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陈美
芳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122民初3312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一、被告陈美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五日内给付原告杭州鼎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物业
服务费36560元及滞纳金9870元；二、被告陈美芳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杭州鼎诺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因本案支出的公告费650元。案件受
理费960元，由被告陈美芳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7民初3830号

童小峰：原告董乃飞与被告童小峰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民事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2月28
日09:00分在浙江省淳安县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4014号

张洁：本院受理原告俞万平与被告张洁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无法送
达该案相关法律文书，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独任审理告知书、简转普裁
定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诉讼材料。本公告自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23年2月7日9时在甬江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否则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3606号

王为记：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昇源食品有限公司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05民初3606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3605号

青岛丰煌工艺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锐
沃进出口有限公司与被告青岛丰煌工艺品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2）浙0205民初3605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洪塘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7182号

杜国军（3308221977****601X）：吴零秀与金
赵、杜国军、宁波海曙友间咖啡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有关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补充证据材料、
开庭传票、变更诉请申请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02月13日14时在本
院石碶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7108号

卢克敏（3326251975****1716），褚见军
（3306241973****6817）：本院受理的原告林鲁斌与
被告卢克敏、褚见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7108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7076号

陈汉友、张春燕：原告潘吉焕与被告陈汉友、张春
燕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7076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石碶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7297号

孟健：本院受理的原告褚娟苏与被告孟健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7297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8293号

周坤（公民身份号码：3412031996****4010）：
本院受理原告武欢与被告周坤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8293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0970号

周晓美：本院受理的原告应耀进与被告葛汉政、
周晓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应耀进于2022年11
月30日向本院申请撤回对被告周晓美的起诉，本院
予以准许，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初
10970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6144号

代彩荣：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代彩荣保险人代位求偿纠
纷一案，因对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证据清单及证据材料、开庭传票等材
料。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在责任范围内向原告
支付赔偿金258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3年1月18日9:00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2014号

钟维泉（公民身份号码3303271983****4411）：
本院受理原告段龙龙与被告钟维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强制执行若干意见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2月3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1020号
郑灿兵:本院受理原告施响亮诉被告郑灿兵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
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
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跟踪卡、诉讼须知、民事
裁定书、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
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案定于
2023年1月31日上午8时45分在慈溪市人民法院浒
山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出庭的，将依
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9099号

段梦楠:本院受理原告周继晓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故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9099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浒山人民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6072号之二

贺青：本院受理原告李小明与被告贺青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6072号之二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被告贺青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
支付原告李小明货款50000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
失以所欠货款为基数、自2022年6月2日起至款项
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被告
贺青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自
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至本院逍林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9102号

沈林: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分公司诉被告沈林、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282民初91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一、被告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保险金
损失2000元；二、被告沈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赔偿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
公司保险金损失10750元等）、不履行裁判文书法律后
果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8933号

陈国庆：本院受理原告蒋兴强与被告陈国庆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法律规定的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浙0282民初893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支付原告蒋兴强劳务费8600元
并支付自2022年1月31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日止、以
86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的违约金，另并负担本案
案件受理费738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
内来本院逍林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7917号

朱磊磊:本院受理原告皮饶饶诉被告朱磊磊、博新
科盾（宁波）门窗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
弃相关权利。本案定于2023年1月10日上午9时在慈
溪市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出庭的，将
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3958号之一

谢金漪、浙江中核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原告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分公司与被告谢金
漪、浙江中核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281
民初39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谢金漪
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分公
司理赔款88688.96元，并支付以88688.96元为基数、
自2022年3月18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的利息，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
行；二、被告浙江中核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
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
权向被告谢金漪追偿。本案案件受理费2017元，财产
保全费907元，合计2924元，由被告谢金漪、浙江中核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共同负担。本案公告费650元，由
被告浙江中核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负担。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26民初3598号

魏正兵：本院受理的原告邬立平诉你和林金军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需公告送达，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26民初3598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林金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原告邬立平支付货款149400元，并赔
偿利息损失（以149400元为基数，自2022年8月2日
起按年利率4.81%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
原告邬立平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288元，
由被告林金军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22）浙03民初1327号

温州市龙湾海城康远洁具厂：本院受理原告周建
兴与被告温州市龙湾海城康远洁具厂侵害外观设计专
利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3民初132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浙03破214号

本院根据李楚申请于2022年11月9日裁定受理
温州易托宝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2022年11月29日指定浙江海昌律师事务所为管理
人。本案适用快速审理方式。温州易托宝文化艺术培
训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1月6日前，向温州
易托宝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
省温州市鹿城区锦江路458号深蓝大厦8-9层，联系
方式:周祎、陈世民18106765800、0577-88996852)申
报债权。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温州易托宝文化艺
术培训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温州
易托宝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

本院定于2023年1月9日14：30时在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破产法庭第一法庭(鹿城区南浦路399号)召
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
加债权人会议。温州易托宝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股东自
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公司印章、
账簿、文书资料、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
有关财务会计报告等，若未能提供或提供材料不全导
致无法清算的，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公司债
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7631号

上海商桥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马
兴文与被告上海商桥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工伤保险待
遇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浙江移动微法院诉讼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疫情防控告知书及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2月2日
14时30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5872号

曹进军：本院受理原告马威与你运输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481民初587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运费135000元、利息损失及实
现债权费用8000元，并承担诉讼费4467元、公告费
560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6550号

桐庐县盛泰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朱春富诉被告桐庐县盛泰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被告桐庐县盛泰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法律文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
午9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5816号

宓冰彬：本院受理原告孟祥英诉被告宓冰彬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2）浙0483民初58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03破39号之一

2022年11月29日，本院根据冯旭辉管理人的申请，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八条之规定，裁定
认可《冯旭辉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和解方案》并终结冯旭辉
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